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罐内液体石油产品计量技术规范

    本规范适用于立式油罐、卧式油罐、铁路罐车、汽车罐车等罐内液体石油产品的商

业质量静态计量。

一 概 述

1 罐内液体石油产品的商业质量静态计量方法包括:人工检尺法、引压称量式计量系

统及其他准确度不低于人工检尺法的计量方法。

2 各种罐的容积必须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检定，并保证检定证书、容量表在有

效期限内的计量准确度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。

3 用立式油罐收发计量时，为了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度，一次收、发量应不小于满罐

储量的25%0
4 按照本规范作商业质量静态计量时，其计量结果的准确度不应低于表 1所列数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

罐 形 计 量 准 确 度

立式油罐 (包括浮顶罐)

卧式油罐

铁路罐车 (常压式)

汽车罐式 (常压式)

士0.3596

土0.7%

士0.70%

士0.5%

在收发油的前后计量时，罐的管路中的油品数量应保持一致。

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罐进行交接时，应以国家计量部门授权单位检定过的、计量准

确度高的一方为准。

二 技 术 要 求

(一)罐的技术条件

7 罐的形状、材料、加强件、结构形式能保证罐在大气和罐内液体压力的作用下无永

久变形和计量基准点的实际位置不变。

8 罐的形状应能防止装液时形成气囊。

9  2 000 m3以上的新建立式油罐应具有五个计量口。其中之一位于罐的中心附近，其

余4个均匀分布在罐壁附近。位于罐壁附近最少受阳光暴晒的计量口为主计量口。

10 罐的主计量口要有下尺槽，并用铭牌标明上部计量基准点。

n 各种罐均应符合油罐静态计量装置的安装、使用及其他技术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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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容量为 500 m3以上的立式油罐，计量口的中心位置与罐壁的距离不应少于

700 mm.

13 当立式油罐主计量口垂直测量轴线下方的罐底不水平时，在其上方应设有直径不小

于300 mm的水平计量板。

14 罐检定后，计量口、计量板及下尺槽不得拆卸、转动、改装或改变位置，必须改变

时须征得检定部门的同意或重新进行检定。

15 卧式油罐下尺槽及铁路罐车、汽车罐车帽口加封处应位于罐体垂直直径的上端。

16 每个罐都应有以下内容的铭牌:

    a.罐号;

    b.标称容量;

    c上部基准点位置;

    d.参照高度;

    e·生产厂。
    铭牌应固定在主计量口附近。

(二)自动计量系统的技术条件

17 采用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时，压力引出点应不低于人工检尺计量基准点。

18 采用充气引压方式的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，每次测量所充人罐内的气体不能排在浮

盘上，要设有气体导出设备。

19 油位自动测量装置的计量基准点不应低于人工检尺的计量基准点，并应标明两者间

的高度差。

20 自动计量仪表、设备的准确度应不低于表2要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

名 称 准 确 度

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 同表 1

液面计 士2 mm

温度计 士0.2℃

密度计 士0.000 5 g/cm3

水位计 士3 mm

(三)应具备的技术资料

21 油罐检定证书

    包括:整套油罐容量表。

22 计量器具、计量系统检定证书

    包括:温度计检定证书、石油密度计检定证书、量油尺、量水尺检定证书、计量系

统检定证书等。
   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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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与石油计量有关的计量方法、操作规程等书面资料。

24 计量员考核合格证书及计量系统操作合格证书。

三 人 工 检 尺 法

    液体石油产品商业质量的人工检尺法是石油计量方法的一种。它的测量参数及顺序

为油面高度、水位高度、油品温度、油品密度和大气温度。

(一)计量器具与试剂

    人工检尺法所用的计量器具和试剂主要有量油尺、量水尺、温度计、测温盒、密度

计、取样器、试油膏、试水膏等，其技术要求如下:

25 量油尺的基本结构和技术要求

25.1 量油尺由尺带、尺铭、尺架、手柄、摇柄、挂钩、轮枯组成。这些部件的材料除

尺带应是碳钢外，其他部件都应采用撞击不发生火花的材料制作。

25.2 量油尺的结构形式如图 1所示

尺 带

挂 钩

25.3 量油尺的量程分别为5 m, 10 m, 15 m, 20 m, 30 m，其基本尺寸如表3.

尺 带 尺 佗

宽度/mm 厚度/mm 轻 油 重 油

10 0.2士0.05

重量/9 长度/mm 重量/9 长度/mm

500 150 1 000 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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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量油尺刻度和外观技术要求、检定方法按照JJG 398-1985测深钢卷尺检定规程执

行。

27 量油尺在采用测空法时允许装置定位和设照明机构，但照明机构必须取得相应等级

的防爆合格证书。

28 量水尺

    制造量水尺的材料应用撞击不发生火花的金属，全长 300 mm，水平截面为正方

形，30 mm X 30 mm,最小分度1 mmo

    刻线要求如表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

刻 线 分 度 刻 线 长 度 刻 线 宽 度 刻线间隔允许误差

』n m 5 0.2 0.10

5 mm 7 0.2 0.10

cm 8 0.2 0.30

全 长 0.2 0.50

    量水尺结构如图2所示。

29 石油温度计及测温盒

    人工检尺法计量用石油温度计和测温盒，根据GB 8927-1988《石油和液体石油产

品温度测定法》的规定进行选用。

30 密度计

    测定油品密度用的密度计应选用SY-1型石油密度计，或相当于SY-1型精度的石

油密度计。其技术条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中的规定。

31 取样器

    以石油计量为目的的取样器，可根据GB 4756-1984《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取样法

(手工法)》中的4.2条，加重的取样器式样制作。其容量应不小于1.10 L，重量不小

于其所排开液体重量的2倍。取样器的提拉绳应选用符合防静电要求的材料制作。

32 试水膏

    用以测量罐内垫水高度的试水膏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:

    *Y+iit*尺 卜01-t,71(*. 9YT 20 IC的lk中.变色时间不超过 10 so变色后的颜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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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名

器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2

分明，分界线清楚，能与水面一致。试水尺在油水之间停留5s与停留20 s试水膏所引

起的示值变化不应超过0.5 mm，并无脱落现象。

33 试油膏

    涂在量油尺上浸于20 ̀C , 120#溶剂汽油中，20 s不脱落;对任何轻质油品接触后都留

有明显的痕迹。涂在量油尺上，在油和空气之间停留2。，其示值变化不超过0.5 mm.

(二)油位高度测量法

34 准备工作
34.1 无论测量任何罐内的油面，必须待油面稳定和泡沫基本消失后再进行测量。各种

罐、油品的具体稳定时间如表50

34.2 测量点的确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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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测量前要选择好测量点。测量点位置按表6选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5

罐 种 类 油 品
稳定时间 (不少于)

收 油 发 油

    立式罐

(包括浮顶罐)

重 质 4h 2h

轻 质 2h 30 min

卧式罐

罐 车

重 质 30 min 30 min

轻 质 15 min 15 min

罐 种 类 测 量 点 位 置

立式罐 (包括浮顶罐) 主计量口下尺槽

臣卜式罐 主计量口下尺槽

铁路罐 车 帽口加封处

汽车罐 车 帽口加封处

35 测量方法

35.1 测实法:直接测量实际油面的高度。主要用于轻质油品的测量。投尺前要了解被

测量的油罐参照高度 (H)和估计好油面的大致高度再下尺。

    投尺:一手握住尺柄，另一手握住尺带，将尺带放人下尺槽内或帽口加封处，让尺

铭重力引尺下落。在尺铭触及油面后，放慢尺Irb下降速度。待尺带落到油面估计高度

时，将估计高度的尺带擦净，必要时涂上试油膏。尺花距罐底约10 20 cm时，停稳后

再测量。

    测量:用手握住手柄及尺带，手与尺一起慢慢下落，尺花触及罐底后提尺。

    提尺的时间:轻质油品要在尺铭触及罐底的瞬间提起。重质油品要待尺带周围凹进

的油面呈水平后 (一般不少于5s)再提尺。尺铭提离罐底后，再利用尺架上的摇柄，

将尺带迅速绕在尺盘上。

    读数:一手握住读数位置的上端，另一手握下端，两手拉直尺带，视线垂直尺带;

读数时先读毫米，再读厘米、分米、米。

35.2 测空法:测量油面至主计量口上部基准点之间的空间高度 (H1一H2)。主要用
于重质油品的测量。

    投尺操作与35.1条规定基本相同，但注意当尺带进人油面后即可测量。

    测量、读数:当尺带进人油面后，停止下尺，用手捏住尺带某一刻度，对准主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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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的上部基准点，5s后读数，即H,;提尺后再读浸没部分的高度，即H2 o
    油面高度可用式 (1)计算:

H，二H一(H,一HZ (1)

式中:H,,— 油面高度;
        H— 参照高度;

H,— 尺带对准计量口上部基准点的读数;

HZ— 尺带被浸没部分读数。

油面高度见图3所示。

目 二Z

36 油面高度的测量至少要进行两次。两次测量结果相差不超过1 mm时取小的读数，

超过1 mm时应重新测量。

    测量大批罐车或管道连通的罐时，应逐罐测量后确定油面高度，不应以一个或几个

高度代替其他罐内的油面高度。

(三)罐内水位测量法

37 测量部位应与测油面高度时同一位置。

38 测量方法

38.1 首先将量水尺擦净，在估计水位高度处涂上一层薄薄的试水膏，然后将量水尺下

放到罐内。在量水尺接触罐底后，保持尺与罐底垂直，停留5--20 s(视试水膏性能而

定)，然后将量水尺提起，在试水膏变色处读取水位高度。

38.2 不垫水罐，进油中又不含水分时，可以不测量罐内存水。

38.3 对于垫水罐，每次收发油后均应量水。不动转的垫水罐应每隔三天测量一次水

位。

(四)液体石油产品温度测定法

39 液体石油产品温度测定法，可根据GB 8927-1988《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温度测定

法》要求进行。

(五)液体石油产品取样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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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取样部位和取样份数按表7进行。

41 整列铁路罐车内油品取样时，如果储油是相同油品，取样时可按表8规定进行。除

列车首尾两车必采外，中间的车辆可任意确定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8

罐 车 总 数 取 样 车 数

  1一3

4一 12

13一36

全部

  4

  6

42 取样前将取样器洗涤洁净，再用要取样的油品冲洗一次。取样时将取样器口盖盖

严，投到指定部位，打开口盖，待液面气泡停后提出取样器。

43 本规程未作规定的有关取样内容可参照GB 4756-1984《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取样

法 (手工法)》进行。

(六)液体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

44 液体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，按照GB 1884-1983《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

(密度计法)》进行。

(七)人工检尺法数据确定

45 人工测量数据:高度、温度、密度都必须按量具检定证书中给出的修正值进行修正

后方能进行油量的计算。量具的修正可近似取邻近检定点的修正值。

46 修约后的最小计量单位的确定:高度 (油位，水位)1 mm,温度0.1℃，密度

0.000 1 g/cm3 0
(/l)标准体积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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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 根据检尺油面高度查油罐容量表，取得罐表油水总体积Vbo

48 根据水位高度查罐容量表，取得水体积Vbso

49 根据油面高度查油罐静压力修正表取得△V,，并按照式 (2)求出油罐静压力增大

值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，一△V,川“ (2)

式中:4V— 装油引起的罐静压力增大值;

      AV,— 装水引起的罐静压力增大值;

      D剔— 罐内油品20 ̀C密度和4℃纯水密度的比值 (纯水密度可近似取

              1 g/cm3)。
50 当罐壁平均温度 [见式 (4), (5), (6)中t的求法〕与标准温度20℃相差不超过

士10℃时，油品体积V,按式 (3)计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，一Vb一Vbs+AV,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

51 当罐壁平均温度与标准温度20℃相差超过110℃时，油品体积V的计算公式为

    (1)保温罐

                  V =(V一Vbs+A V)(1+3a(t一20))                   (4)

式中:IX 罐壁材质的线膨胀系数;

      t- 罐壁的平均温度，以罐内油品温度代替。

    (2)非保温罐

    对立式罐 :

                  V,二〔V、一Vbs+OVY][1+2a(t一20)]               (5)

    对卧式罐、铁路罐车、汽车罐车:

                    V}=I Vb一Vbs)(1+3a(t一20))               (6)

式中:a— 罐壁材质的线膨胀系数;

      t - 罐壁平均温度。

件2    其中t:为罐内油品温度;t、为罐周围大气平均温度 (可用罐附近百叶箱中的温度
代替)。

    (3)对卧式罐、铁路罐车、汽车罐车以及非保温立式罐进行人工检尺法测量，当罐

内油品温度与标准温度20℃相差超过士10℃时，量油尺应按式 (7)进行温度修正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s=Hd(1+a(t一20)〕 (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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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:Hs— 量油尺所测的实际高度;

      Hd— 量油尺所测油高的读取值 (20℃时的值);

        a— 量油尺材质的线膨胀系数;

      t- 罐内油品温度。
52 计算油品20 ̀C温度下的标准体积 (V20)，用式 ((8)计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20=KV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)

式中:K— 石油体积系数。可在GB 1885-1983表2《石油体积系数表》中查得;

      Vt- t℃时的油品体积。

53 计算油品20 IC温度下的标准体积 (V20)也可用式 (9)计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20=V,(1一f(t一20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)

式中，f为石油体积温度系数 (1/ r)，可在GB 1885-1983表3《石油体积温度系数

表》中查得。

54    K, f两值均应取到小数点后第五位。对两种计算结果有争议时，以K值计算的

结果为准。

(九)标准密度的换算

55 根据密度计在t℃下测得的油品视密度杯，查GB 1885-1983表1《石油密度换算

表》，换算为标准密度P20-
(十)油品商业质量计算

56 油品在国内外贸易中数量的确定应以商业质量为准。以人工测量数据计算的质量

M 必须换算成商业质量ma

57 用空气浮力系数进行商业质量换算的公式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=P20 V20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)

式中，F为空气浮力修正系数，可根据油品的标准密度查GB 1885-1983表5《石油真

空中质量换算成空气中质量的换算关系表》取得。

58 用空气浮力修正值进行换算的公式为

m=(P2。一0.0011)V20 (11)

式中:0.001 1— 石油密度 (0.650 0--1.010 0 g/cm3)的空气浮力修正值 (g/cm3 ) o

    用式 (10)与式 (11)计算结果有争议时，以式 (10)为准。

59 计量浮顶罐内油品商业质量时要认真考虑浮顶引起的油位变化因素。

59.1 对浮顶罐内油品进行计量时，应避开非计量区域，即浮顶正常落在支架上时，油

品所达到浮顶最低点的油面至浮顶自由起浮时的油面之间的高度。

59.2 浮顶质量、非计量区域的位置，可从罐容量检定证书中查得。

59.3 贸易收发油前后进行的计量，应选在浮顶自由漂浮状态时测量。

59.4 在浮顶自由漂浮状态下计量罐内储量时，按照导向管测量的高度 (如图4)查表
   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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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出的商业质量m，减去浮顶的质量mf后为实际质量mg。即

= m 一 mf (12)

59.5 在浮顶完全降落到罐底时，按照导向管测量的高度查表，浮顶的支架按附件处

理 。

量油 尺

计量 导 向管

液面 浮 顶 支架

四 引压称且式计量系统

60 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的原理

    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有机械称量式、压力敏感式两大类。

    机械称量式计量系统是根据力平衡原理制成杠杆压力传感器。将机械力平衡过程转

变成电讯号后进行测量。测量结果是罐底以上单位面积的液体质量，单位是kg /mza

    压敏式计量系统是采用压力敏感元件如扩散硅式、电容式等测量罐底以上的液体压

力，单位是kPao
    上述两类计量系统，统称为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。

61 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的引压方式有两种，即直接引压式和以气体为介质的间接引压

式。这两种引压方式的引压点都应符合本规范17条的规定。

62 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无论测量的单位是质量M或压力A都要用人工或电子计算机

换算成商业质量m:

m 二MF

  二AgdF.
        gnO

(13)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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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:F— 商业质量换算系数;

gd—

9h$

标准重力加速度9.806 65 m/s';
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「可用式 (14)求出to

9.806 65 X (1一0.002 65 x cos 2势)
(14)

式中:R— 地球半径 (6 371 X103 m);
      h 测量地点的海拔高度;

        0- 观」量点的纬度。

63 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必须有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安装、使用、检定规程，并按照

规程进行安装检定后方可投人使用

64 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的安装、使用、检定都应按照各有关检定规程进行。取得检定

合格证书后，方可用于交接计量

65 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的引压零点的高度，应与人工检尺计量基准点高度相等，或两

点有固定的高度差。计量基准点以下的罐底储量要有明确记载或储在计算机内并可调出

修改。

    储油的密度至少半年测量一次，并以新测密度及时修改基准点以下的罐底储量。

66 安装引压称量式计量系统的储罐内的水位应按本规程第三章第 (三)节 “罐内水位

测量法”规定进行测量。

67 进人罐区或罐内的电器设备，必须符合石油库安全防爆等级的要求。

五 罐内油面自动测量装置

68 罐内油面自动测量装置 是由液面计、远程温度计、密度计组成的测量系统。油品

密度的测量一般可采用石油密度计进行人工测量。测量结果要用人工或电子计算机换算

成商业质量。

69 液面计有机械浮子式、电动浮子式、表面张力式等结构形式。无论哪种形式的液面

计其准确度符合表2的规定均可用于油罐计量。

70 远程温度计的技术要求、测量方法应符合GB 8927-1988《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温

度测定法》的规定。

71 罐内油面自动测量装置要有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检定规程、安装标准，并按照

规程进行检定，其准确度符合要求后方可用于计量交接。

72 油面自动测量装置的各个元件均应符合石油库安装防爆等级要求。

六 计 量 注 意 事 项

73 计量人员不得穿带钉鞋和易产生静电的服装上罐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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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 操作用照明一律采用防爆灯具。

75 计量人员上罐前，必须采取消除静电措施，如用手触摸油罐扶梯接地等。

76 计量员打开计量口后要站在上风头。

77 装轻质油品的罐，在装完或到站停稳 10 min后方可上罐。

78 计量仪表在停电后重新通电前，要认真对电源、电路进行检查。

79 一切计量仪表、计量系统、计量器具要按周期进行检定和检修。不合格的计量器具

一律禁止使用。

80 雷雨天禁止上罐计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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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

石油密度计技术条件

用于液体石油产品以计量为目的的石油密度计，必须符合本技术条件。

石油密度计最小分度、测量范围如下表:

g/cm3

型 号 最 小 分 度 测 量 范 围

SY-1 0.000 5 0.650 0一0.690 0

0.690 0一0.730 0

0.730 0一0.770 0

0.7700一0.810 0

0.8100一0.850 0

0.8500一0.890 0

0.890 0一0.930 0

0.930 0一0.970 0

0.970 0一 1.010 0

2 石油密度计的尺寸和形状应符合图1的规定。

3 石油密度计必须采用温度计的玻璃制造。其玻璃必须光洁透明、没有划痕、气泡和

其他妨碍读数的缺陷，并应经过良好的退火。

4 石油密度计的躯体和干管必须与本身轴线对称，并能垂直漂浮于相应其测量范围的

液体中。

    由于石油密度计垂直位置有明显倾斜所产生的误差，不得大于标尺最小分度值的十

分之一。

5 装在石油密度计躯体下部的压载物应为清洁、干燥的金属小弹粒，用玻璃隔板固定，

使其不得有明显的位移。

6 石油密度计以20℃为标准温度，即应在 20℃时进行刻度。

7 石油密度计的标尺为带有刻度的坚韧、洁白的纸条。用透明胶水固定于干管内壁。

8 标尺的刻度线必须均匀、清晰。并应垂直于石油密度计轴线。刻线宽度不得大于

0.2 mm.

9 标尺的数字必须清晰，并位于相应的刻线上。标尺主分度刻线的计量数字，应用完

整的数字标明，不得省略。

10 标尺最上端的一条刻线与干管顶端的距离不应小于15 mm。而最下端的一条刻线

与干管和躯体焊接处的距离不应小于5 mm，并在上下限主分度线以外加刻4个延展分

度。

11 标尺主分度线的长度，不应短于干管周长的1/2。其余分度线不应短于干管周长的

1/40

   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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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 石油密度计尺寸

12 标尺的总长度 (不包括延展分度)不小于120 mm.

13 石油密度计示值的误差不得大于标尺的最小分度值。

14 石油密度计保证使用期限为2年。在有效使用期限内，示值的误差不得超过最小分

度值。

巧 石油密度计在使用前，应按本技术条件进行检查。

16 石油密度计应符合本要求。并应具有检定合格证书或按国家技术监督机关规定的签

印式样在石油密度计上进行压印。

17 在石油密度计的标尺上或躯体的线条上应注明下列标志:

    (1)制造厂名称或商标;

    (2)密度计的名称及符合标准的代号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


JJF 1014-1989

(3)编号;

(4)制造日期;

(5)标准温度;

(6)读数方法 (按弯月面上缘读数)。


